
 
长春市财政局关于组织开展全市 
2021 年度会计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长财监〔2021〕791 号 

 

各区（开发区）财政局、公主岭市财政局，市直各有关单位，

长春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

法》等法律法规，按照全省开展 2021 年度会计监督检查工

作要求，我局决定组织全市各级财政部门开展 2021 年度会

计监督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限和时间 

此次检查的重点是 2020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情况，遇重

大问题也可追溯到以前年度。检查工作自本通知下发之日开

始，至 2021 年 10 月 22 日结束。 

二、检查范围 

（一）对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和政府投融资平台开展会计

监督 

全市各级财政部门要深入贯彻全省、全市财政工作会议

及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服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坚持主动防范、系统应对、标本兼治、守住底线的总体思路，

对同级金融机构或政府投融资平台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重点关注其内部控制、资产质量和债务风险等情况，及时揭

示风险隐患，有效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各区可根据当

地实际选择不少于 1家政府投融资平台开展会监督。 

（二）对行政事业单位开展新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情

况专项检查和调研 

为更好推动实施新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推动建立权责发

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按照省财政厅要求，拟在“十

四五”期间，实现对所有实行政府会计制度行业检查的全覆

盖。按照“持续关注重点行业，有效扩大监管覆盖面”的原



则，2021 年，各区财政部门应在教育、科技、住建、医疗保

障、自然资源、林草、退役事务、档案等相关方面，选取部

分单位上下联动，并结合当地实际自主选择部分行政事业单

位开展监督检查。长春市本级选择不少于 15 户，各区（含

公主岭市）不少于 10 户。重点检查会计制度执行、预算管

理及财务收支核算、会计信息质量、国有资产管理使用等情

况，并同步开展调研工作，推动新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有效

落实。 

财政部门在检查及调研中发现的重大事项，可以追溯到

以前年度，或延伸至有关部门和单位。 

三、检查要求 

（一）提高认识，切实履职。全市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

领导，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财政部门作为会计工

作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切实履行财会监督主体责任，主动

融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要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加强对检

查工作的指导，及时确定年度检查名单，制定检查方案，抽

调业务骨干组建检查组实施检查，保证检查工作顺利开展。 

（二）依法监督，提高实效。全市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突出问题导向，严格执法，严格查处

违法违规行为。全面实行查前公示和查后公告，加大违法违

规案例曝光，进一步提高检查工作实效。 

（三）规范程序，严明纪律。全市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

执行《财政部门监督办法》《财政检查工作办法》以及内部

控制制度和操作规程的有关规定，依法依规依程序开展检

查。要按“互联网+监管”要求，实行检查全过程留痕。全

体参检人员要履职尽责，严格执行检查纪律，自觉维护财政

监督队伍的良好形象。 

（四）加强沟通，形成合力。全市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

与上级财政和审计部门的沟通协调，相互通报检查名单、共

享检查结果，同时也要及时沟通巡视、巡察等部门，有效避

免多头重复检查。 

（五）落实责任，强化整改。被检查部门（单位）是落

实检查整改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密切配合检查工作，切实担



负起检查整改的责任，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阻扰或逃避检

查和整改。 

四、材料上报 

（一）检查名单 

各区（开发区）财政局要在本通知下发后 5日内，将选

择的检查单位名单以正式文件（附电子版）报送市财政局监

督检查局（被查单位要填全称并确保准确无误）。 

（二）工作总结 

检查总结要全面反映开展会计监督检查的整体情况，突

出检查工作思路和取得的成效，认真提炼检查经验和有效做

法，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会计监督工作的意见建议。 

（三）其他材料 

包括检查方案（通知）、《会计评估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

（见附表）、典型案例等材料。 

工作总结和其他材料应于2021年10月25日前以正式文

件（附电子版）报送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 

（四）公示公告情况 

各区（开发区）财政局要将检查单位名单、检查结果在

财政或本地政府（管委会）网站进行公示、公告，在公示、

公告结束后五日内，将公示公告情况上报市财政监督检查

局。 

市财政局联系人及电话：李志君，89865989； 

龚敬东，89865651。 

 

附件：会计评估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 

 

 

长春市财政局 

2021 年 6 月 29 日 



附件：

填报单位：        （盖章）

数量（户/人） 金额（万元） 备注
一 检查基本情况

1、投入检查力量总人数
    其中：聘用专业人员数量
2、检查单位户数
  （1）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
  （2）会计师事务所
  （3）资产评估机构
3、检查发现违规问题（户数和金额）

二 处理处罚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和责任人情况
1、处理处罚情况
  （1）补缴税款（户数和金额）
  （2）处以罚款（户数和金额）
  （3） 移送其他部门处理（户数和金额）
  （4）其他
2、处理处罚责任人
其中：罚款（人数和金额）
             移送其他部门处理（人数和金额）

三 处理处罚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情况
（一）处理处罚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1、行政处罚（户数）
   其中：行政警告（户数）
                暂停执业（户数）
                撤销事务所 （户数）
                没收及罚款（户数和金额）
 2、行政处理（户数）
 3、移送其他部门

（二）处理处罚注册会计师情况
 1、行政处罚（人数）
         其中：行政警告（人数）
                      暂停执业（人数）
                      吊销证书 （人数）
 2、行政处理（人数）

四 处理处罚资产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师情况
（一）处理处罚资产评估机构情况

 1、行政处罚（户数）
   其中：行政警告（户数）
                停止从业（户数）
                没收及罚款（户数和金额）
                移送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2、行政处理（户数）

（二）处理处罚资产评估师情况
  1、行政处罚（人数）
         其中：行政警告
                      停止从业
  2、行政处理（人数）

五 公示公告情况
1、查前公示检查名单的财政部门数量

其中：省本级检查名单是否公示（是／否）
2、查前公示被查单位的数量
3、查后公告的财政部门数量

其中：省本级检查结果是否公告（是／否）
4、查后公告被查单位总数
   其中：公告会计师事务所数量
             公告资产评估机构数量

联系电话： 制表日期：

会计评估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

项目

负责人：           制表人：


	关于组织开展全市2021年度会计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pdf
	附件

